综合教学楼监理费、多媒体报告厅装修评估报告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名称。综合教学楼监理费、多媒体报告厅装修。
（二）项目预算安排及使用情况。县财政年初预算安排2021年合水县乐蟠初级中学综合教学楼监理费、多媒体报告厅装修项目145.75万元。其中综合教学楼监理费19.93万元，多媒体报告厅装修项目125.82万元。资金来源为县财政全额拨款。
二、项目绩效目标
确保项目正常实施，从根本上解决学校办公设施不足的问题，保证学校工作正常运转、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。
三、评价基本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评估目的。完成县委、县政府、县教科局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（二）事前评评估对象。成立项目评估小组，确定评估工作人员，明确评估责任和任务，制定评估方案。
（三）实施阶段。
1、资料收集与审核：全面收集合水县乐蟠初级中学综合教学楼、多媒体报告厅装修项目有关的数据及资料，并进行审核与分析。
2、开展现场与非现场评估：评估小组到现场勘察、询查、复核，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、核实，并对提供的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分类、整理与分析，提出评估意见。
3、综合评估：通过召开教师代表座谈会、邀请专家、技术管理和财务等相关参与事前评估工作，结合现场调研，查看政策和项目实施现场的方式，对相关问题进行集中讨论交流，征询意见，提出评估意见。
（四）报告阶段。根据评估情况出具事前评估报告。
四、评估结论
1、立项的必要性
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，推进基本教育均等化，完善办学标准，办人民满意的高教育教学质量。
2、 项目可行性
项目建成后，教学条件将得到明显改善，师生生活和工作积极性将得到进一步提高。
3、 绩效目标合理性
 绩效目标明确，与项目预计解决的问题，现实需求基本匹配。
4、 项目建设方案基本可行，建设内容、可行性、进度安排较合理，保障措施相对完备。
5、 预算编制准确性 
 预算编制准确，预算编制委托第三方审核预算。
6、 总体结论
 项目基本可行，建议调整完善后立项实施。
5、 评估的相关建议
1、 进一步明确绩效目标，细化、量化相关指标。
2、 细化工作内容，完善工作手段，调整工作部署和进度安排。
3、 细化完善项目预算。
        









